附件1-8
小餐饮不予变更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    ）第    号 

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  ：

本机关对你单位提出的变更《小餐饮经营许可证》的申请进行了审查,认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定，决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予变更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      或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,或六个月内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   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两联，第一联留存卷宗备查，第二联交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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